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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情况表 

公司简称 我爱我家 公司代码 000560 

重组涉及金额（万元） 

待完成标的公司

审计评估后，双方

商讨后确定 

交易是否构成《重组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是（以草案披露为准） 

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是 
是否构成《重组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借壳重组 
否 

是否涉及配套融资 是 是否需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是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

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是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是否未受到过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

是否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本次非公开发行

是否未违反《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是 

材料报送人姓名 解萍 材料报送人联系电话 0871-65626688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主办人 钟秋松、龚建伟 

评估或估值机构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 

评估或估值项目负责人（签

字人） 
郑晓芳、王爱柳 

审计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审计项目负责人（签字人） 周华、王成力 

报送日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 
报送前是否办理证券停牌 否 

方案要点 

上市公司

概况 

上市公司的发起人昆明百货大楼创建于 1959 年，是建国后国家投资兴建的第一批大型

商业零售企业，也是云南省于 1994年首批上市的商业零售企业，目前总股本为 2,355,500,851

元。 

2017 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北京我爱我家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进入房地产综合服务行业。公司聚合了原昆百大和我爱我

家房地产综合服务两大业务的独特优势，拥有我爱我家、相寓、昆百大（系列）、伟业顾问、

汇金行、伟嘉安捷、我爱我家海外等多个专业品牌，形成“打造城市综合服务提供商”的

战略构想，助力“让居住生活更美好”，面向个人及企业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据

顾问、楼盘代理、新房交易、二手房经纪、房屋租赁、住宅资产管理、商业地产运营管理

及商业零售和海外房产交易等房地产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目前，公司将业务划分为房地

产综合服务、商业零售、酒店物业三大业务板块。 

方案简述 

公司拟向瑞融投资、刘持彬、刘持海等十九名中环互联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中环互联 100.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环互联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预案签署日，鉴于本次交易标的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预估值及拟定价均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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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上市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发行前

总股本 20%的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00%，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偿还

银行借款。 

实施方案

效果 

本次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在市场区域覆盖、业务模式方面形成明显的协同

优势。并购完成后，公司可快速形成覆盖全国北部、东部和中西部主要大中城市的门店网

络，能够充分发挥直营模式和加盟模式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公司的房屋资产管理业务优势，

为更广阔地区客户提供房地产综合服务，扩大在业内形成的整体领先优势，顺利推进业务

发展，增强综合竞争优势。 

发行新股

方案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

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的协商，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5.0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因本次交易作价尚未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数量无法确定。 

向本次交易各标的股东发行股份数量=标的股东获得的股份对价金额÷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一）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的方式，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

问协商确定。 

（二）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发行前

总股本 20%的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00%。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

机构费用及偿还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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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组情况表》之盖章页）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7 日 




